景东彝族自治县经营性公墓拟项目建设听证报告

　　根据《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的规定，现将景东彝族自治县经营性公墓拟项目建设听证会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事项
（一）县级经营性公墓拟项目建设选址、初步规划是否符合全县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发展；
（二）拟项目建设是否能满足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的实际需求。
二、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听证主持人、记录人、监察人等情况
（一）听证会举行时间：2023年2月27日15:00；
（二）听证会举行地点：景东县财政局六楼会议室；
（三）主持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朱黎；
（四）记录人：县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阿红美、苏晓红；
（五）决策发言人：县民政局局长赵海，县民政局副局
长徐明晓，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侯磊；
（六）监察人：县纪委监委驻县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陈红、县司法局副局长赵正武；
      （七）旁听人：应到会17人，实际到会17人；
（八）听证代表：应到会43人，实际到会40人，因事请假3人。
三、代表提出的主要观点、理由、意见和建议
关于景东县经营性公墓拟项目建设选址、初步规划是否符合全县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发展；拟项目建设是否能满足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的实际需求事项，发言代表围绕主题，开门见山，客观公正，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发言。
一是发言代表一致同意听证内容，认为景东县经营性公墓拟项目建设选址、初步规划符合全县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发展，项目建设能满足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的实际需求；二是景东县乱埋乱葬现象日益突出，逐年因散埋乱葬而造成的环境脏乱、森林防火等问题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治理压力，且祭祀需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建设景东县经营性公墓及各乡（镇）镇级农村公益性公墓迫在眉睫；三是传统的丧葬方式，不但浪费大量土地和木材资源，且不同程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影响了全县城市发展规划及美丽乡村建设，应革除传统陋习、与时俱进，加快推进殡葬改革工作；四是项目选址点交通便利，建设条件较好，环境适宜；五是在公墓建设规划过程中，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精神，规划建立革命烈士忠魂园区，全面加强革命传统及精神文明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接受红色教育熏陶。
提交书面意见的代表在同意听证内容的同时，紧紧围绕加快推进全县殡葬改革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建议，一是加快推进全县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切实为深入推进殡葬改革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二是制定印发殡葬改革实施方案，健全领导机构，加强对殡葬改革工作的领导；三是加大相关政策宣传力度。
四、听证机关对听证情况的评述
参会代表、决策发言人均对自己观点进行了非常清晰的阐述，综合各方观点和意见、建议，综述如下：
针对景东县经营性公墓拟项目建设听证内容，会上7名代表作了发言，33名代表在会议结束时提交了书面意见表，经梳理，40名参会代表一致同意听证内容，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殡葬改革工作，代表们结合景东县实际，客观全面阐述了全县殡葬工作现状，对加快推进改革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县级经营性公墓拟项目建设体现了城市的文明进步，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绿色、生态、园林式的经营性公墓符合全县深化殡葬改革的发展需求，项目建设选址、规划科学合理，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德政工程，应办实办好。
五、对听证会意见的处理建议
对听证代表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县民政局将及时进行整理完善，作为县人民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依法提交县人民政府讨论审定。本次听证会严格按照听证的相关规定进行，听证会合法、真实、有效。
如本报告经县司法局审查同意后，我们将根据《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作为决策的依据。
[bookmark: _GoBack]

                         景东县民政局
                        2022年3月2日　
1

